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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6-128 

债券代码：122136          债券简称：11 复星债 

债券代码：136236          债券简称：16 复药 0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事项的框架性安排，具体实施尚需合作双方进一

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合作双方尚未确定或开展具体合作事宜，因此，本次合

作对本集团 2016 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本集团长期收益

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鉴于具体合作事宜尚未确定或开展，本次合作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9 月 6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

资”）与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南华附二”）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就参与南

华附二东院混合所有制医院建设及未来合作规划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以下简称

“本次合作”），以期通过整合双方优势资源、互惠共赢，共同打造现代化医院管

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并最终实现双方健康医疗产业的做优、做强、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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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对方的基本信息 

南华附二位于湖南省衡阳市，下设本院及东院两个院区，总计占地 150余亩，

建筑面积约 16万平方米。南华附二编制床位 1,850张，现设有临床科室 37个、

病区 52 个、临床支持科室 10个、院前急救中心 1个及健康管理中心 1个；拥有

博士 30 余人、硕士近 400人、硕士生导师 70 余人，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2015年度，南华附二全年诊疗人次数约 66万余

人次，年出院人数约 4.77万人次。 

（三）签订框架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完成南华附二东院混合所有制医院建设，将其改制成为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胸心医院（以下简称“南华附二胸心医院”）。 

（二）合作内容 

1、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心医院有限公司（暂定名，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由该合资公司建设、管理、运营南华附二胸心医院： 

（1）复星医院投资以现金出资，占合资公司 51%股权；南华附二以南华附

二东院现有土地、建筑物等相关实物（具体出资资产范围由双方另行确认，并根

据评估确定其价值）资产出资，占合资公司 49%股权。  

（2）南华附二胸心医院将按照“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标准建设，预期建设

床位 550 张。 

（3）南华附二胸心医院将实施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其中：董事长

由复星医院投资委派人士出任，院长由南华附二法定代表人兼任，具体由合资公

司章程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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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华附二应积极鼓励、引导其相关科室至南华附二胸心医院设立科室。 

（5）南华附二胸心医院原则上按照国家卫计委“三级甲等专科医院”评审

标准中的科系设置和床位比配备医疗、医技、护理、行政管理等人员，通过公开

招聘，引进部分各专业博士及高精尖领军人才。 

2、未来合作规划 

南华附二胸心医院未来拟与衡阳市湘江流域治理来雁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来雁城投公司”）共建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来雁院区（暂定名，

以下简称“来雁院区”）： 

（1）南华附二胸心医院以现金出资，占来雁院区 51%股权；来雁城投公司

以土地等相关实物（具体出资资产范围由双方另行确认，并根据评估确定其价值）

资产出资，占来雁院区 49%股权。 

（2）来雁院区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总建设规模 1,500 张床，

考虑到运营风险，一期建设 550张床，未来建设按运营结果决定建设进度。 

（三）其他 

框架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框架协议作为意向性文件，不应视为对本

次合作的承诺，与本次合作相关的全部事项均以最终协议签署并以该协议的约定

条款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复星医院投资与南华附二就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有关

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项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未确定或开展具体合作事宜，因此本次合作对本集团

2016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单位，下同）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2、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若本次合作签订最终协议并履行，将利于结合双方资源优势，合作共建特色

的专科医疗平台，有利于提升本集团医疗服务板块整体学科和医疗技术水平、强

化人才培养及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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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风险提示 

1、框架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鉴于具体合作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

定，有关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项为准。本公司将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日，双方的具体合作尚未实际开展、未进行有关的可行性论

证、尚无需取得相关的行业准入资质或证明，后续将根据具体合作进展配备相应

人员。 

3、截至本公告日，由于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因

此本次合作所涉及的投资金额亦尚未确定。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与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合作框

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九月六日 


